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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彬、张珺：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桥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23）冀
0105 民初 3343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刘清卿：
本院受理原告万明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105 民初 53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沐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 立 辉 诉 你 教 育 培 训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限期
举 证 通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阮福商贸有限公司、刘俊勇、郝健：
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石 家 庄 市 速 芮 物 流

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领 取（2022）冀 0105 民 初 527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邵石磊、石家庄市耀文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甄雯诉被告蒋文翔、第三人

邵石磊、石家庄市耀文二手车贸易有限公司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隆基泰和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广州七彩软装设计有限公

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下午 14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孙蒙疆：
本院受理的原告孙蒙利诉你所有权确认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 诉 通 知 书 、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
午 14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庄腾轩广告有限公司

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北魔术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康新生诉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限 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2023）冀 0105 民初 4612 号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余龙、河北晨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艳霞诉你（们）教育

培训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公告

李某于 2021 年 9 月到某公司
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双方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李某月工资为 2 万
元，工作时间为每日工作不超过 8
小 时 ，平 均 每 周 不 超 过 40 小 时 。
2022 年 8 月，李某向某公司提出辞
职申请，同年 9 月离职。后李某以
某公司拖欠其工资及加班费为由
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公司给付李
某 工 资 10 万 余 元 及 加 班 费 12 万
余元。某公司不服，诉至阜平县
人民法院。

诉 讼 中 ，某 公 司 主 张 并 不 欠
李某工资 10 万余元，并提交了李
某 2022 年 4 月至 2022 年 9 月的考
勤打卡统计表及工资表。李某则
提供了截至 2022 年 3 月的个人所
得税纳税记录及收入纳税明细，
同时提供考勤统计表、微信群工
作日志汇报记录，用以证明加班
事实。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某 公 司 提
出 不 欠 李 某 工 资 10 万 余 元 的 主
张，但依据李某所提交的个人所
得税纳税记录及收入纳税明细详
情，某公司尚欠李某 2022 年 4 月至
2022 年 9 月工资 10 万余元。关于

加班费，因李某所提交的证据不
能 证 实 其 存 在 节 假 日 加 班 的 事
实，对其所主张的节假日加班费
不予支持。法院遂作出判决：某
公 司 向 李 某 支 付 工 资 款 10 万 余
元，无需向李某支付工作期间的
加班费 12 万余元。

某 公 司 不 服 一 审 判 决 第 一
项“某公司向李某支付工资款 10
万 余 元 ”，李 某 不 服 一 审 判 决 第
二项“某公司无需向李某支付工
作 期 间 的 加 班 费 12 万 余 元 ”，均
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关于
工资，根据李某提交的个人所得
税纳税记录及收入纳税明细，一
审 判 决 认 定 某 公 司 尚 欠 李 某
2022 年 4 月 至 2022 年 9 月 工 资 ，
并 无 不 当 。 某 公 司 关 于 纳 税 申
报的工资是综合收入的申报，不
是 实 发 工 资 的 主 张 ，与 事 实 不
符 ，不 予 支 持 。 关 于 加 班 费 ，因
李 某 所 提 交 的 证 据 不 能 证 实 其
存在节假日加班的事实，一审判
决 对 其 所 主 张 的 节 假 日 加 班 费
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其关于加
班费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审法
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劳 动 争 议

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
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
事 项 有 关 的 证 据 属 于 用 人 单 位
掌 握 管 理 的 ，用 人 单 位 应 当 提
供 ；用 人 单 位 不 提 供 的 ，应 当 承
担不利后果。”此案中，某公司提
供 的 工 资 表 可 证 明 李 某 工 资 数
额，但不能证明已实际发放。在
双 方 均 不 提 供 银 行 转 账 记 录 等
工资发放证据的情况下，个人所
得税纳税记录及收入纳税明细，
可 以 作 为 工 资 已 实 际 发 放 的 认
定依据。

此 案 中 ，双 方 在 劳 动 合 同 中
约定的是标准工时制，且该公司
实行加班审批制度，李某提供的
证据无法证明加班经过审批及下
班后留在公司处理工作事务的事
实，因此不被认为属于加班。《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
四十二条对加班事实举证责任作
了明确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
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
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
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
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
位承担不利后果。”

为 避 免 给 企 业 造 成 经 济 负

担，大多数企业并不提倡加班，都
希望劳动者能在工作时间完成任
务，按时下班，回家休息。即便需
要加班生产经营，用人单位亦应
建立健全加班管理制度，明确审
批流程、工资结算等事项。对于
劳 动 者 来 说 ，加 班 应 该“ 师 出 有
名”，即按照公司规定履行审批手
续，应有证据留存意识，及时保留
加班通知、加班审批文件、交接班
记录等，以避免得不到加班费的
风险。对于不合理的加班行为，
劳动者有权拒绝。

加 班 认 定 关 键 看 三 个 因 素 ：
一是用人单位是否由于生产经营
需要，对劳动者提出了加班要求；
二是是否在法定或者约定标准工
作时间以外；三是劳动者是否提
供 劳 动 以 及 根 据 单 位 的 规 章 制
度，劳动者提供劳动是否属于加
班。

考 勤 记 录 不 能 直 接 作 为 认
定存在加班事实的依据，只能确
认 劳 动 者 在 正 常 工 作 时 间 之 外
停留在用人单位。朋友圈点赞、
评 论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以 作 为 认 定
加班事实的依据，但需要结合其
他 证 据 综 合 分 析 。 如 果 实 施 综
合工时制或不定时工时制，则另
当别论。

河北法制报讯 （岂
淑娟 张美月）一 男 子 尚
在 驾 校 学 习 驾 驶 ，就 酒 后
驾 车 上 路 ，结 果 被 滦 州 市
交警大队查获。

8 月 5 日晚，滦州市交
警大队响嘡中队执勤民警
在团结道平青乐线道口开
展 酒 醉 驾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
在 对 过 往 车 辆 例 行 检 查
时 ，发 现 一 辆 冀 B 牌 照 的
小 型 轿 车 形 迹 可 疑 ，遂 示
意其停车接受检查。

驾 驶 人 刚 把 车 窗 打
开 ，民 警 便 闻 到 了 浓 烈 的
酒 味 。 在 民 警 询 问 下 ，驾
驶 人 秦 某 某 称“ 喝 了 两 瓶
啤 酒 ”。 经 呼 气 式 酒 精 检
测 ，其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57mg/100ml，属 饮 酒 后 驾
驶机动车。

民警查询秦某某相关
证 件 时 ，竟 查 询 不 到 其 驾
驶证信息。经民警进一步
询 问 ，秦 某 某 交 代 自 己 已
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
试，驾驶证就快下来了，其
自 认 为 能 够 驾 驶 机 动 车 ，
便 在 酒 精 的 催 化 下 ，抱 着
侥幸心理开车“兜风”。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 关 规 定 ，民 警 对 秦 某 某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机 动 车 、饮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违 法 行 为 ，合 并 作 出
罚款 2000 元的处罚。

驾校学员酒驾“兜风”被查

河 北 法 制 报 讯 （记
者 张乔）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石家
庄 市 公 安 局 裕 华 分 局 东 环
派出所主动出击，8 月 15 日
抓 获 两 名 被 山 东 警 方 上 网
追逃的嫌疑人。

当日，东环派出所经研
判发现，因涉嫌贷款诈骗被
山 东 东 营 警 方 上 网 追 逃 的
嫌疑人白某、白某某有在裕
华 区 活 动 的 轨 迹 。 锁 定 二
人 位 置 后 ，民 警 迅 速 出 击 ，
将白某、白某某抓获归案。

经 讯 问 ，白 某 、白 某 某
为 父 子 关 系 ，他 们 与 其 他
团 伙 成 员 一 起 ，借 用 他 人
身 份 ，以 较 低 首 付 贷 款 购
买 汽 车 ，待 手 续 齐 全 后 再
将 车 辆 卖 出 变 现 ，剩 余 贷
款 不 再 归 还 ，从 而 达 到 获
利 目 的 ，涉 案 价 值 140 余 万
元 。 今 年 5 月 ，白 某 、白 某
某 等 人 被 山 东 东 营 警 方 上
网追逃。

目 前 ，白 某 、白 某 某 已
被 移 交 山 东 警 方 作 进 一 步
处理。

河 北 法 制 报 讯 （记
者 任俊颖 通 讯 员 杨
涛 宋小旭）俗 话 说“ 君 子
爱财，取之有道”，可偏偏就
有这样的人，明明可以凭借
劳 动 、手 艺 挣 钱 ，却 偏 偏 见
财 起 意 。 一 装 修 工 在 装 修
过程中盗窃雇主家中钱财，
本以为无人知晓，却不知法
网恢恢。

李 某 某 是 装 修 队 的 小
工 ，负 责 和 泥 、搬 砖 等 工
作 。 今 年 5 月 8 日 下 午 ，李
某 某 在 雇 主 张 某 家 中 装 修
房屋，去张某家西屋内拿装
修工具时，发现张某家床头
处 有 一 沓 人 民 币 ，顿 起 贪
念。其趁四周无人，将钱装
到自己口袋里，偷完钱后返
回继续干活。下班后，李某
某分三次去超市、化妆品店
将 钱 用 于 个 人 消 费 。 当 天
18 时，张某去屋里拿钱，发

现从银行取的放在床头的 1
万 元 现 金 不 见 了 。 张 某 在
找钱过程中，李某某还站在
屋 门 口 询 问 张 某 在 找 什 么
东 西 。 其 他 工 人 均 称 未 看
见有人进张某家西屋。

5 月 9 日 ，雇 主 张 某 报
警。公安机关积极排查，对
当 时 在 场 人 员 仔 细 询 问 时
发 现 ，李 某 某 内 心 极 度 紧
张，神情慌乱。在公安机关
传唤时，李某某交代了自己
盗 窃 现 金 的 作 案 事 实 。 李
某 某 被 公 安 机 关 刑 事 拘 留
后，其家属将 1 万元及时赔
偿给被害人张某，取得了被
害人谅解。

7 月 21 日，魏县人民检
察 院 以 李 某 某 涉 嫌 盗 窃 罪
向 法 院 提 起 公 诉 。 8 月 14
日，魏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
判处李某某拘役五个月，并
处罚金 3000 元。

装修工见财起意 盗窃雇主钱财获刑

雨夜，一名利用雨披遮住面貌的
男子，悄悄潜进成安县某小区，将业
主的电动三轮车偷走。成安县公安
局接警后快速反应，很快将该男子绳
之以法。

7 月 29 日，一场特大暴雨席卷成
安县。17 时，大雨下得正急，成安县
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一中队接到辖
区 某 小 区 群 众 霍 某 某 的 电 话 报 警 ：

“警察同志，我停在家门口的电动三
轮车被偷了。”

接警后，刑侦一中队民警冒雨赶
往现场。据霍某某讲，前日下午，他
将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停在房前，因为

怕爱车被雨淋，就用一张塑料布盖在
车上。隔天出门时他发现电动三轮
车不见了，便报了警。

民 警 调 阅 案 发 现 场 公 共 视 频 发
现 ，当 日 凌 晨 2 时 ，一 名 身 披 红 色 雨
衣、脚穿“熊猫”鞋（一款黑白相间的时
尚休闲运动鞋）的男子，来到被盗电动
三轮车旁边。只见该男子在三轮车前
一阵鼓捣，不到一分钟便将三轮车电
源接通，骑车逃离现场。

为尽快锁定嫌疑人，刑侦一中队
立即将情况报告“情指行”专班，对案
件 进 行 研 判 ，然 后 兵 分 两 路 开 展 工
作：一路由刑侦一中队民警负责对嫌
疑人可能逃跑的方向开展走访调查；
另一路由情指中心民警负责后台提
供数据支撑。

经大量工作，办案民警发现该男
子盗车后驶向新兴西路某胡同，而后
步行离开，被盗车辆很可能藏匿在该
胡同内。办案民警乔装成过路群众
前往该地调查，果不其然，在一片空
宅 基 地 上 发 现 了 一 辆 电 动 三 轮 车 。
经失主霍某某辨认，此车就是被盗车
辆。

嫌 疑 人 在 此 地 藏 匿 好 赃 物 后 步
行离开，办案民警判断其对该区域非
常熟悉，应该就住在附近或经常在此
活动。民警决定分成两组，一组人员

“守株待兔”在此蹲守，待嫌疑人返回
取车时将其抓获；另一组民警对该区
域 进 行 地 毯 式 排 查 ，寻 找 嫌 疑 人 行
踪。

21 时，“情指行”中心民警传来最

新发现：29 日凌晨 1 时，嫌疑人在迎宾
北大街出现，后步行至新兴路某超市
一侧胡同内，从一辆电动车上“顺”走
一件红色雨披，又见一辆白色自行车
未上锁遂骑走，一路驶向霍某某家门
前，将电动三轮车偷走逃匿。

迎宾北大街成了排查重点，民警
很快在该街某旅馆发现，租客临漳县
西羊羔乡的王某红脚上穿着的正是
公共视频中出现的那双“熊猫”鞋，遂
将其传唤到刑警队接受调查。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王某红如实
供 述 了 于 7 月 29 日 凌 晨 利 用 雨 天 掩
护窜至某小区，将霍某某电动三轮车
盗走的作案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
王某红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河 北 法 制 报 讯 （韩
娜）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开展以来，唐山市公安局古
冶分局紧盯民生小案，强力
打击各类侵财犯罪。近日，
该分局仅用 6 小时就速破一
起工地盗窃案，将犯罪嫌疑
人刘某某抓获归案。

8 月 3 日 14 时 许 ，该 分
局接辖区某施工队报警称，
锁 在 施 工 店 铺 内 的 大 量 工
具被盗。接警后，该分局立
即 组 织 警 力 开 展 案 件 侦
破。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
施 工 店 铺 门 上 的 挂 链 锁 被
剪 开 ，工 地 内 的 大 电 镐 、小
电 镐 等 工 具 和 铁 管 等 物 品
被盗，价值 4000 余元。民警

调 取 了 案 发 现 场 周 边 的 公
共 视 频 ，经 过 梳 理 研 判 ，锁
定 了 犯 罪 嫌 疑 人 作 案 用 的
电 动 三 轮 车 。 经 过 追 踪 三
轮车途经地点，民警找到了
嫌疑人销赃的废品收购点，
并 通 过 废 品 收 购 站 工 作 人
员顺藤摸瓜，最终锁定犯罪
嫌 疑 人 刘 某 某 身 份 。 当 日
19 时许，民警将犯罪嫌疑人
刘某某抓获归案。

经审，犯罪嫌疑人刘某
某 如 实 供 述 了 其 在 某 施 工
店 铺 内 盗 窃 施 工 工 具 的 不
法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
已 被 古 冶 警 方 依 法 采 取 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斩断工地“黑手”

唐山古冶警方速破工地盗窃案

考勤统计表、微信群工作日志可否认定为加班证据？
□ 张立文

追踪雨中的“熊猫”鞋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封颖慧

通讯员 贾建军 侯冬敏

合伙贷款诈骗 父子一并落网

河北法制报讯 （钟晓钕 马晓）闫某本
是电信诈骗被害人，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
帮凶而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邯郸
市邯山区人民检察院从统筹法理情有机统一
的角度出发，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2 年 10 月，闫某在一平台上发布自己
剪辑并配音的短视频。诈骗分子看到后冒充
某传媒公司客服人员，以高薪合作短视频为
诱饵，提出闫某需先完成刷单任务方可获得
合作机会，并告诉闫某按照指示下载 APP，在
该 APP 中充值完成任务，申领的任务金额越
大，所需充值金额也越大，相应报酬也越高。
闫某正苦于求职无门，遂轻信了诈骗分子的
话。开始时，闫某完成任务后的报酬可顺利
提现。当其为获取更多报酬，使用网贷 20 万
元充值完任务后，却提现未果。闫某意识到
被 骗 ，遂 央 求 该 诈 骗 分 子 返 还 其 20 万 元 本
金。诈骗分子趁机再设圈套，谎称若闫某愿
使用自己银行卡帮助转账，一周后则返还其
20 万元本金。闫某抱着侥幸心理答应了，第
三天时其名下银行卡出现被冻结情况，第五
天时该诈骗分子失联，闫某才彻底认清被骗
事实，遂报警。

经查，闫某名下五张银行卡的支付结算
金额未达刑事追诉标准，但其帮助转账所使
用的银行卡张数达到五张，符合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的另一追诉标准。面对闫某
既是被害人又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邯郸市
邯山区检察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后
一致认为，闫某虽然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但犯罪情节轻微，到案后认罪认罚，
其本身又是电信诈骗的被害人，按照最高检
提出的“三个善于”精神要求，为防止就案办
案、机械办案，邯山区检察院最终对其作出
不起诉决定。

既是电诈受害人
又是电诈嫌疑人

邯郸邯山检方对“双重身份人”
作出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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